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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语言的界限 

第一节《逻辑哲学论》中语言界限问题的讨论 

     笔者认为《逻辑哲学论》一书的核心概念在于把可说的东西和不可说的东西

做了严格意义上的区分。 

其论证过程如下：在语言结构中语言可以被分析为所有命题的总和，所有

的命题总和又可被分析为彼此相互独立的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，基本命题又是

由最简单的符号（指名称）的结合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达：最简单的符

号    一个基本命题     诸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     命题的总和     语言。 

在世界结构中，可能世界可以被分析为所有可以实现的可能事实的总和，

可能的事实又可以被分析为彼此相互独立的基本事实，基本的事实又是最简单

的事物的结合，即对象的结合。在这里我们同样采取上面的表达方式：最简单

的事物（对象）     一个基本事实     复合的事实     可能事实的总和     世界。 

在上述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，语言和可能世界是有着相同的结构，那

么，基于这种同构的属性也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，即当我们需要描述一个事

实的时候，我们总可以找到一个与之拥有相同逻辑形式的命题。我们通过这个

命题便可以描述相对应的事实。这也就是说命题可以被看做是事实的逻辑图

像，但它必须是真的或是假的。 

    至此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语言的界限就在于可说和不可说，而可

说的就只有事实这一样东西。 

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想法也是受到了弗雷格的影响，因为他们都试图去构造

一种绝对准确的语言，不会产生误解的理想化的语言。但是，在弗雷格创立人

工语言之处，并没有想用人工语言来代替日常语言，只是想让数学表达式书写

的更加规范，更加准确。这种观点被后来分析哲学家罗素、卡尔纳普及维特根

斯坦等人所继承，他们也试图建立一种人工语言或形式语言，目的在于使语言

的表达更为规范，从而消除我们对日常语言的误解，进而解除形而上学的问

题。 

日常语言经常是含混不清的，比如同一个语词指示不同的东西，或同一个

命题可以表达多种含义等等。 

而维特根斯坦所指的名称或基本命题等概念均是分析后得出的，它与对

象、基本事实也是完全对应的。所以，我们在言语表达上就更加准确。同时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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赖于分析，所有的日常语言问题也会迎刃而解，这就是因为所有的事情我们都

可以说的清楚。 

第二节 《哲学研究》中语言界限问题的讨论 

由于语言观的改变，维特根斯坦本人也推翻了他之前关于语言和世界的看

法。也就是说语言和世界并不具有向他先前认为的那种逻辑结构。通过前文的

描述，我们可以得知语言并非是所有命题的总和，同时可能世界也并非是所有

事实的总和。并不是所有的命题都可以被分析为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，那充其

量也只不过是语言中部分命题的特征。最后来说所有的命题不一定能还原成简

单的符号，而事实也不一定能被还原成简单的事物。 

按照《哲学研究》一书中对于语言的看法是：语言并无本质，正是各种各

样的语言游戏构成了语言，而世界也同样没有本质，构成世界的则是各种各样

的生活形式。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我们在语言游戏中对它的使用，所以语言游

戏已经深深扎根于生活形式之中。 

语言的意义也就在于它可以被使用，比如我们说日常语言，如果它有意的

话，那么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或日常意义上被使用，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，

那么日常语言就会变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。比如有人问：“时间是什么？”

时，我们发现很难解释给他听，这就是因为发问者对于“时间”一词的使用已

经超出了日常语言的范畴，所以导致了语词的无意义化，这就好像前文中提到

的内在样本一样，它只是一个空转的轮子而已。 

如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使用“时间”一词，我们必然已经知道了时间是什

么，这是由我们的生活形式决定的，这一词的意义已经固定在生活形式之中，

“时间”一词的本性也是自显其身的。如果我们非要把它的本性从它的用法中

分离开来的话，必定会造成空转的局面。 

    如果说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的话，那么语言也要有一个界限，如果语言没有

界限的话，意义的可能性也会变得没有意义，就像我们在缺乏界限性的前提下

来讨论可能性的问题那样，这句话本身就没有意义。  

    归根结底，语言的界限就是使用的界限，这也是语言自身的界限，正因为这

样我们更应该在语言的界限内来讨论语言问题，但如果我们超越了语言的界

限，那么得到的将是不属于我们的语言，而且那也不属于我们的生活形式。  

 
 
 




